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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救援需求，增加災害發生時之擴散風險，經函請中華郵政公司參酌各單位電動車數量及停車空間

環境差異，妥善規劃購置消防設備，強化現有防火設備之適用性及效能，以維護公共安全。據復：

已函請各郵（支）局依相關安全指引，按場所風險屬性設置滅火設備，並將儘速調查各使用單位需

求，評估增設防火毯、二氧化碳滅火器等消防設備，以提升火災滅火功效。 

（4） 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之郵（支）局漸增，惟多未訂定相關設備災害應變

機制，恐增加公安風險：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因線路同時具有高壓直流電及交流電特性，火災發生

時即使緊急斷電，若在陽光照射下，其線路及相關配件仍存在高壓直流電，具有高度觸電危險性，

且不得以射水等方式滅火，恐使人員或消防員因碰觸太陽能發電配件、電源線及建築物導電性金屬

構造而觸電。中華郵政公司自 104年起，陸續於郵（支）局屋頂增設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以增加

再生能源之運用，截至 113年底止，計有 114處郵（支）局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占整體

1,295局屋之 8.80％，其中總樓地板面積逾 500平方公尺之 38處郵（支）局，業依消防法規定訂

定消防防護計畫，惟僅屏東郵局郵務大樓及嘉義玉山郵局等 2 處之消防防護計畫納入太陽能光電

發電設備災害緊急處置措施，其餘 76 處郵（支）局則因建築規模未達消防法規定標準而未訂定消

防防護計畫，顯示多數已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之郵（支）局尚未針對相關設備特性訂定災害應

變及處置機制，恐增加公安風險，經函請中華郵政公司檢討妥處，健全減災預防措施，以確保員工

及洽辦業務民眾安全。據復：已函請各郵（支）局參考嘉義市政府消防局所訂「中規模場所消防防

護計畫參考範例」，修正消防防護計畫，增列建築物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災害緊急處置措施，以強

化應變機制及減災作為。 

5. 為因應物流產業發展趨勢，建置全方位郵政物流園區，惟耗費鉅資興

建之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及郵政營運中心辦理多次招租，均無廠商投標而流標，允宜

檢討妥處，俾發揮計畫預期效益。 

中華郵政公司基於業務轉型及發展智慧物流需要，暨配合交通部「建構物流運籌發展體系」、

「擴建物流營運效能」之施政目標，提出郵政物流園區（機場捷運 A7 站）建置計畫，計畫期程為

103至 113年，總經費 258億 4,694萬餘元（含修正計畫），規劃打造全方位物流園區，期整合商

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功能，並有效連結消費物流、區域轉運及國際運籌物流，滿足上下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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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環境需求，以提升當地就業及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經查郵政物流園區招租作業情形，核有：

（1）中華郵政公司於 111年 9月至 113年 10月間辦理 3次郵政物流園區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 5樓

及 6樓倉儲空間之招租作業，均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表 6），該公司於歷次流標後雖均委請顧問

公司訪商瞭解原因，並陸續研訂取消租金調幅機制、增加廠商使用之客貨梯及月臺數量、提供租金

優惠等措施，惟就廠商提出有關進出貨動線不佳影響貨物運輸效率及出租面積過大等癥結問題，未

能確實研提有效之解決對策，影響廠商投標意願，倉儲空間有長期閒置之虞；（2）郵政營運中心

規劃為郵政物流園區行政核心及智能監控中樞，提供日常生活支援性服務機能，除自用空間外，依

使用需求區分招商空間，包含地下 2樓至 1樓為停車場及餐飲零售空間、4至 7樓為辦公空間、10

至 12 樓為多功能使用空間，惟中華郵政公司未深入研析地下樓層及 1 樓變更餐飲零售使用空間之

成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有關防火避難設施之要求，就變更之可行性、市場租金行情、

廠辦需求、各租賃樓層格局及空間特性等，審慎評估合適經營項目、標的廠商，及訂定符合市場行

情之租金底價，即辦理招標作業，致 112年 10月至 114年 1月間就上述 3處空間分別辦理 2次、

2 次、3 次招租作業，均無廠商投標而流標（表 6），影響資產運用效益等情事，經函請中華郵政

公司檢討改善。據復：（1）為避免因劃分坪數空間，須重行配置水、電、照明控制系統，及配合

相關消防法令規範重設消防管線等，延後建物使用期程，仍規劃以 1樓層為招商單元，將持續拜訪

潛在廠商，並調整招商條件，積極辦理招商作業；（2）為滿足郵政物流園區營運初期員工及進駐

廠商之基本生活機能，已調整郵政營運中心各招租空間招商策略，提供優質共享環境，將持續注意

鄰近地區商業發展情況，掌握招租契機。 

表 6 郵政物流園區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及郵政營運中心招租情形 

建物名稱 招租標的 招商期間 開標日期 招標結果 

北臺灣郵件作業中心 5 樓及 6 樓倉儲空間 

111.09.15－111.10.24 111.10.25 

無廠商 

投標而流標 

112.08.31－112.10.02 112.10.03 

113.08.30－113.09.30 113.10.01 

郵政營運中心 

地下 2 樓至 1 樓停車場及餐飲

零售空間 

112.10.31－112.12.18 112.12.19 

113.06.28－113.08.12 113.08.13 

4 至 7 樓辦公空間 
112.10.31－112.12.18 112.12.19 

113.06.28－113.08.12 113.08.13 

10 至 12 樓多功能使用空間 

112.10.31－112.12.18 112.12.19 

113.06.28－113.08.12 113.08.13 

113.12.10－114.01.08 114.01.09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郵政公司提供資料。 

 


